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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垚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琼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琼兰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３４，８６７，４９７．１８ １８３，４８７，８１９．９０ 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３１５，３９８．４９ ２０，８１７，６７１．５７ ７．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１５７，８６３．１０ １４，８２６，００６．２０ ３５．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１，６４７，２１９．４５ ２８，７７８，５４６．２４ ４６１．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９７ －４６．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９７ －４６．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６％ ０．９８％ 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２７０，３４１，４８７．７５ ３，１５２，３９９，７１０．５５ ３．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１２０，９２６，９２６．２１ ２，０９８，６１１，５２７．７１ １．０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８，６１９．２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９９７，７５３．９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６４０．３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８１，０８８．０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７４，１０９．３４

合计

２，１５７，５３５．３９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３，０６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西

格玛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０３％ ６０，３３５，２００ ６０，３３５，２００

王垚浩 境内自然人

８．１９％ ３５，２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００

蔡炬怡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余彬海 境内自然人

５．４９％ ２３，６００，０００ ２３，６００，０００

广州诚信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４７％ ２３，５２０，０００ ０

雷自合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９％ ７，２６０，０００ ７，２６０，０００

宋代辉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６％ ７，１２８，０００ ７，１２８，０００

陈锐添 境外自然人

１．４６％ ６，２７０，４００ ６，２７０，４００

周煜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４％ ６，２０４，０００ ６，２０４，０００

靳立伟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４％ ６，２０４，０００ ６，２０４，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３，５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３，５２０，

０００

杜敬东

４，９１６，８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４，９１６，８００

李荣湛

３，９９９，９５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９９９，９５０

陆晓鸣

３，８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８６０，０００

颜凤兰

３，０７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０７８，０００

李英

２，９６８，４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９６８，４００

闫兴

２，８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８８０，０００

谭润添

２，４５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４５８，８００

戴岚

２，３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３６０，０００

郭冰

２，１２３，７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１２３，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１）

王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签署

《

王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关于佛山市

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决策的一致行动协议

》。

三人约定

：

在对国星光电行使经营管

理决策权及在国星光电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及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

在董事会进行表决

时也保持一致

，

该一致行动约定的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至王垚浩不再持有公司股权之

日

。

（２）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格玛

）

持有国星光电

１４．０３％

股权

，

为

第一大股东

。

王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三人合并持有西格玛

５１％

股权

，

共同控制了西格

玛

。

前述三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签署了

《

西格玛在国星光电决策的一致行动协议

》。

三

人约定

：

在西格玛的董事会

、

股东会对涉及国星光电的事项进行提案和决议时保持一

致

；

对于西格玛任何涉及国星光电的事项不得单独作出决定或行为

；

自协议签订之日

至国星光电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并成功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

，

三人均不得出售所持有的

西格玛股权

。

该一致行动约定的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至王垚浩不再持有西格玛股权或

西格玛不再持有国星光电股权之日

。

（３）

王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

、

雷自合

、

宋代辉

、

陈锐添

、

周煜

、

靳立伟

、

李荣湛

、

杜敬东

、

陆

晓鸣

、

闫兴

、

谭润添均为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

其中王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三人合并持有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

，

共同控制

了该公司

。

除上述的情形外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资产负债表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预付账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４９．６２％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及材料款增加所致。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年初减少

４５．２１％

，主要系保证金及备用金收回所致。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较年初增长

１３１．６９％

，主要系车间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其他非流动负债余额较年初增长

１６４．９３％

，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

技术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财政补助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所致。

２

、利润表

（

１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００％

，主要系销售产品收入增长所致。

（

２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８８％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６１％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所

致。

（

４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１２％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外延芯片

项目进入安装、调试阶段，管理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

５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２．８０％

，主要系公司计提应付债券利息

８８６

万元所致。

（

６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７．１３％

，主要系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减少所致。

（

７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２０％

，主要系结转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

８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１９％

，主要系母公司利润总额增加引起所得税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３

、现金流量表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１．６９％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

术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财政补助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所致。

（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９．３９％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银行贷款

３５００

万元

所致。

４

、财务指标

（

１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６．４９％

，主要系股本增加所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２１

，

５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４３

，

０００

万股。

（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９６％

，主要系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王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海

、

主

要法人股东佛山市

西格玛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

不对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质

押

，

亦不通过托管等方式变相转移

所持公司股份的控制权

，

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严格履

行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

垚浩

、

蔡炬怡

、

余彬

海

、

李大荣

、

周煜

、

李

奇英

、

黎颖华

、

李绪

锋

、

陈锐添

、

宋代辉

、

熊晓东

、

雷自合

，

靳

立伟

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得超过

５０％。

同时进一步承诺

，

所持有的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出资亦遵守前述限售义

务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严格履

行

公司发行前全体四

十八名股东

（

佛山市

西格玛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广州诚信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

佛

山市国睿投资有限

公司

、

王垚浩

、

蔡炬

怡

、

余彬海

、

李荣湛

、

雷自合

、

宋代辉

、

陈

锐添

、

靳立伟

、

周煜

、

郭琼生

、

黎颖华

、

闫

兴

、

杜敬东

、

谭润添

、

颜文章

、

李绪锋

、

王

海军

、

李奇英

、

李大

民

、

陆晓鸣

、

李松涛

、

戴岚

、

缪来虎

、

熊晓

东

、

曾礼斌

、

李大荣

、

宋良明

、

黄永红

、

李

国华

、

魏翠娥

、

方福

波

、

郑玉仪

、

曾祥

、

朱

旭光

、

薛克瑞

、

梁丽

娥

、

洪玮

、

黄杨程

、

谭

新华

、

刘明浩

、

李伟

平

、

焦零壹

、

李军政

、

陈波

、

徐振锋

）

出具了

《

股东不竞争承诺

》。

具体

为

：

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从

事与国星光电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

，

不利用持股关系做出损害国星

光电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

保障

国星光电资产

、

业务

、

人员

、

财务

、

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

充分尊重国星

光电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的权利

，

严格遵守

《

公司法

》

和国星光电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履行应尽的诚信

、

勤勉责任

。

本公司

／

本人将善意地

履行义务

，

不利用持股关系就关联

交易采取任何行动

，

故意促使国星

光电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等做出损

害国星光电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的决议

。

如国星光电必须与本公

司

／

本人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

易

，

则本公司

／

本人承诺

，

将促使交

易的价格

、

相关协议条款和交易条

件公平合理

，

不会要求国星光电给

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

条件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王海军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新任董事王海军追

加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同时进一

步承诺

，

所持有的佛山市西格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亦遵守前述

限售义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严格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三、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

０％

至

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４，２０８．６３

至

５，０５０．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４，２０８．６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垚浩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证劵时报》、《中国证劵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５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佛山市禅城区

华宝南路

１８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４

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

３１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５５．５７％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垚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王萌、康晓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关于制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２３８

，

９６８

，

７５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选举党建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党建忠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就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与会股东进行述职。 梁彤缨先生

受独立董事吴青女士的委托，代表吴青女士向与会股东进行述职，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康晓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８３

债券简称：

１１

国星债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期间的利息

６．８

元

／

张（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张派发利息为

５．４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张派发利

息为

６．１２

元）。

２

、公司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含）前买入并

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

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国星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８３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面额：

１００

元

７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６．８％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８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

５

月

３

日为该计息

年度的起息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每年的

５

月

３

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

１０

、付息方式：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按年付息，到期支付

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每年的

５

月

３

日，回售

部分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月

３

日。

１１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

台挂牌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按照《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６．８％

，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８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张

派发利息为

５．４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张派发利息为

６．１２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国星债”持有人。

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

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

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１８

号

联系人：党建忠、刘迪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９３２３

、

８２１００２７１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０２６８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０００

２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联系人： 陈光、黄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４３７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３４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８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 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 燕根水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茂军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茂

军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７２，１７５，９７９．７０ ２４９，６２２，３９９．７４ ９．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４５８，３１０．５５ １７，６７６，５１１．７８ ２７．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２２，５２８，９４８．８４ １７，３８１，１１８．５７ ２９．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３３６，０３７．３７ ８５，０２５，２４０．８５ －７４．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８２％ １．４７％ ０．３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８４３，２３２，８４７．６２ １，８５９，６４２，３９９．５９ －０．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２４４，５５５，１１８．３７ １，２２２，０９６，８０７．８２ １．８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７７，２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３，５４１．１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４６１．４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２４１．４３

合计

－７０，６３８．２９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９

，

４６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山金马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３．３０％ １０５

，

５６６

，

１４６ ０

质押

１０５

，

４６６

，

１４６

凌志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２％ ２

，

９１１

，

０００ ０

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３％ ２

，

０００

，

４６３ ０

梁桂财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１

，

８０７

，

５９５ ０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１％ １

，

３０９

，

３９８ ０

陈娘珠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１

，

２６６

，

８２０ ０

张远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１９９

，

０００ ０

万联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７％ １

，

１８５

，

７００ ０

苏锡祥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１４３

，

７００ ０

张嘉悦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１４１

，

４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５６６

，

１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５

，

５６６

，

１４６

凌志伟

２

，

９１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１１

，

００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０００

，

４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４６３

梁桂财

１

，

８０７

，

５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０７

，

５９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３０９

，

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９

，

３９８

陈娘珠

１

，

２６６

，

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６６

，

８２０

张远忠

１

，

１９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９９

，

０００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１

，

１８５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８５

，

７００

苏锡祥

１

，

１４３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３

，

７００

张嘉悦

１

，

１４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１

，

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

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本期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

３６．７６％

，主要是新客户增加，客户质量保证金增加所致。

２

、本期应付票据比期初增长

３２．１２％

，主要是本期在银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３

、本期应付账款比期初减少

３２．３１％

，主要是本期现款采购的材料款比年初增加所致。

４

、本期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

３９．９１％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本期支付所致。

５

、本期应交税费比期初增长

４７６．８８％

，主要是本期销售额的增加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６

、本期应付利息比期初减少

１００％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的利息全部在本期支付所致。

７

、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０８．７１％

，主要是本期销售额的增加所产生的各项税费增加

所致。

８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７４．９１％

，主要是本期销售额的增加所导致应

收账款的增加及本期现款支付的货款比上期多的原因所致。

９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８９．９６％

，主要是购买设

备金额比上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７８

，

３３４

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含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 截至本报告期披露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但尚未获得核准文件，如有新的进展，本公司将持续披露有关事项。

项目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１）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

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份在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向社会公众

出售

。 （２）

在上述

（１）

条承诺期

满后

，

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

司的股份总数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

１０％。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

，

金马集团部分

限售股份解禁后承诺

：

如果计

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

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

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将于第

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

求

，

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

提示性公告

。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问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承诺严格履行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承诺事项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

元

）

３，０５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７８

增长

５０％ －－ 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６ －－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４

增长

５０％ －－ １０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１、

业绩预告与审计情况

：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２、

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

得益于行业经济形势回暖

，

销售的有效增长和成本

、

费用的

合理控制

，

致使半年度业绩大幅增长

。 ３、

其他相关说明

：

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

初步预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６００６９８

＊ｓｔ

轻

骑

３４４，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４５０ ０．０１％ １７７，４５０ ０．０１％ ６２１，０７５．００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出资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合计

３４４，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４５０ －－ １７７，４５０ －－ ６２１，０７５．００ 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证券品种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

情况

，

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基本面情况

，

未提供书面

资料

董事长：燕根水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方振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炎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重华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２４，８２２，５４４．９４ ２７５，０９７，５５９．１６ －１８．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９７７，２００．７７ －１８，９２０，４１８．６０ －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０３２，２６９．７７ －１９，３０６，４４６．９８ －３４．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１，５０７，２１９．３６ －１０２，６９６，４１３．５８ １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３２３ －３６．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３２３ －３６．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１３％ －３．７８％

减少

１．３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５７，０９８，４０４．３８ １，０７０，６９１，６３０．３５ －１．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５０６，４５１，９９５．６７ ５３２，４２９，１９６．４４ －４．８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５５，０６９．００

合计

５５，０６９．００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６

，

５４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鸿

汇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１５％ ７１

，

２９０

，

６３２

质押

７１

，

２９０

，

０００

开平市工

业材料公

司

国有法人

７．０６％ 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开平市工

业实业开

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７３％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信达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８％ １９

，

２１３

，

８１０

中国中投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９％ ４

，

０４５

，

３３５

丁春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３

，

０２８

，

０００

林贤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２

，

４６７

，

４００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１

，

８８０

，

９００

李建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

，

８７３

，

５００

陈硕坚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１

，

７５６

，

８２４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鸿汇投资有限公司

７１

，

２９０

，

６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

，

２９０

，

６３２

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

４１，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４００，０００

开平市工业实业开发公司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２１３，８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２１３，８１０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０４５，３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４５，３３５

丁春林

３，０２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２８，０００

林贤平

２，４６７，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６７，４０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８８０，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８０，９００

李建新

１，８７３，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７３，５００

陈硕坚

１，７５６，８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５６，８２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

，

实现公有资产规模经营和保值增值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

，

开平市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开平市工业资产经营公司签署了公有资产授权经营书

，

工

业资产对上述股东中的开平市工业实业开发公司

、

开平市工业材料公司统一行使授权范围

内公有资产出资者权力

。

据此

，

工业资产和上述股东成为春晖股份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初为

２１５４８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１４３２９

万元，较期初减少了

７２１９

万元，减幅

３３．５０％

，主要是

由于今年以来化纤市场持续低迷，公司销售减少所致；

２

、应收票据期初为

４３０３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２１０５

万元，较期初减少了

２１９８

万元，减幅

５１．０１％

，主要是公

司销售减少所致；

３

、应收账款期初为

１１８０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５７７

万元，较期初减少了

６０３

万元，减幅

５１．１０％

，主要是公司

销售减少所致；

４

、其他应收款期初为

５７２５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３５７８

万元，较期初减少了

２１４７

万元，减幅

３７．５０％

，主要是

公司收回部分资产转让款所致；

５

、存货期初为

１６０９５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２７５８９

万元，较期初增加了

１１４９４

万元，增幅

７１．４１％

，主要是公

司销售减少所致存货增加；

６

、应交税费期初为

４７８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１６０６

万元，较期初减少了

２０８４

万元，减幅

４３５．９８％

，主要是

公司销售减少，留抵的进项税增加所致；

７

、应付利息期初为

６８

万元，本期期末为

２２

万元，较期初减少了

４６

万元，减幅

６７．６５％

，主要是公司今年

支付了部分利息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对云南

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

占

云南迪晟稀土综合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后

注册资本的

８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网站的

《

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无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

露的前提下

，

对公司的

经营状况

、

行业状况等

作出说明

。

广 东 开 平 春 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黄 山 金 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０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证券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